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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助理員 陳信螢

電話：03-3322101#7511

電子信箱：1004902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000749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0007494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7494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0學年度科技教育

創意實作競賽」資訊科技組及科技任務組競賽辦法各1

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8月20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0010170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國民中小學學生之科技素養，期望透過競賽方式，

培養學生創造思考、問題解決與運算思維等能力，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旨揭競賽，

並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承辦。

三、案內競賽分為「資訊科技組」及「科技任務組」2組，每組

包含國中及國小組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資訊科技組：

１、110學年度參賽作品須解決本年度問題情境「防蚊大作

戰」，須透過電腦或電子設備，進行資料處理、應用

或分析等，作品表現形式不拘，惟須緊扣主題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6269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8/23 12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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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初賽：本市將辦理初賽，初賽後將推薦隊伍參加決

賽。

３、決賽：由本局薦派隊伍進入決賽，非推薦之隊伍請勿

報名，決賽報名後不得變換隊員及指導老師。

(１)報名時間：採網路報名，自111年3月1日至111年3

月18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，並需上傳作品說明

書。

(２)決賽作品及場地佈置日期：111年4月16日（星期

六）。

(３)決賽評審暨頒獎典禮日期：111年4月17日（星期

日）。

(二)科技任務組：

１、110學年度指定任務為「家務小幫手」，須設計製作出

一款複合式處理家務的小幫手，協助處理繁瑣且重複

性高的家務，並能有效提高處理家務工作效率的工

具。

２、初賽：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主辦。

(１)報名時間：採網路報名，自110年11月15日（星期

一）起至111年1月2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止。

(２)初賽企劃書上傳截止日：111年2月17日（星期四）

下午5時止。

３、決賽：

(１)決賽入選名單公佈日期：111年3月17日（星期

四）。

(２)決賽作品及場地佈置日期：111年4月16日（星期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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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）。

(３)決賽評審暨頒獎典禮日期：111年4月17日（星期

日）。

(三)每人限報名一隊，如經發現同時報名(單一學生同時參與

多隊)，承辦單位有權強制取消競賽資格。

四、如有未竟事宜，請洽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電話專線：(07)

380-0089分機5510、6833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

64


